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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大學 函
地址：70005 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

號

聯絡人：李岳庭

電話：06-2133111　分機：733

電子信箱：ylee@mail.nu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日

發文字號：南大諮商字第110001851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校園修復式正義教材施行種子教師培訓研習會實施計畫 

(A09670000Q_1100018516_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「校園修復式正義教材施行種子教師培訓研習會」實施計

畫，請轉知並惠予貴校教師公(差)假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10月5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00116355號函辦理。

二、研習時間：（一）南區基礎培訓課程：110年11月12日（星

期五）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0分。（二）北區基礎培訓課

程：110年11月19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0

分。（三）北區教學實務培訓課程：110年12月03日（星期

五）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0分。（四）南區教學實務培訓

課程：110年12月10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0

分。

三、研習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─技藝館演藝

廳（北區）、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特色課程展示廳（南

區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北一女中 1101101

*MRAA110601176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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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參加對象：國內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，或能支援校園

授課之教育或心理相關人員。各場次實體上課名額限定40

人，另接受線上課程40人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線上報名，完成填寫表單內容後送出，承辦人

員回覆確認後始完成報名程序；如有報名及相關疑義，請

逕洽本計畫承辦人員林德佳助理，0901-397-485，或寄至

信箱lingteckjia98@gmail.com。

六、報名課程並全程參與，每場課程將核予6小時研習時數，研

習時數並依實際上課時數計算。能完成基礎培訓課程及教

學實務課程者，授予種子教師資格，可在任教學校開設或

他校支援課程。

七、敬請各校薦派教師參與培訓，惠予公差假並協助課務排

代，往返之差旅費由各服務學校經費支應。

八、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「防疫新生活運動」，請出

席人員配合落實自身防疫工作，敬請自行配戴口罩。為配

合測量體溫等防疫措施，請提早抵達會場。並於報到時繳

交「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健康聲明書」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B

副本：

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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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06011769  
主旨：「校園修復式正義教材施行種子教師培訓研習會」實施計畫，請轉知並惠予貴校  
教師公(差)假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1 谷鴻美 送陳/會 110/11/01 16:51:22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長 陳怡靜 送陳/會 110/11/01 17:09:05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3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務主任 陳汶靖 送陳/會 110/11/05 15:40:25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4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室1 賴佳伶 會畢 110/11/08 09:01:20  
一、依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9款規定略以，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，參加與  
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，經學校同意，給予公假，其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  
。第13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應填具假單，經學校核准後，始得離開。  
第14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其課（職）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理。     
二、陳請鈞核後，倘有教師報名研習，請依請假手續規定確實至差勤系統辦理公假申請  
。   

5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黃勝君 會畢 110/11/08 09:03:23  
    

6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秘書 陳怡芬 決行 110/11/08 09:19:15  
如擬   


